


屯留区应急管理系统
起重吊装作业安全管控措施（23条）

一、日常管理（4条）
1.明确负责起重吊装作业安全的分管领导、责任部门及具体负责人，并制定相应的工作职责和管理制度；
2.建立起重吊装作业指挥人员和操作人员台账，确保经培训合格、持证上岗（起重指挥工、起重司索工、起重司机除地面遥控指挥外），熟练掌握操作技能、严格遵守操作规程；专人指挥、统一信号；
3.加强起重吊装作业安全教育培训及事故案例警示教育，定期开展风险研判和隐患排查；督促指导问题隐患及时整改到位；
4.加强起重、吊装设备设施日常保养维护，按要求定期检验检测，严禁使用超期未检验检测或不合格产品。
二、作业前管控措施（6条）
5.严格审核吊装作业方案，明确吊装工艺、荷载计算、吊点设置及应急预案等内容；
6.明确指挥人员及操作人员，并确认所有人员到岗到位；作业前开展安全技术交底，确保所有参与人员清楚作业风险、管控措施及应急处置方法，明确吊重、吊点、路线、警戒、风险，全员交底签字；
7.对起重设备、吊装吊具及起吊物吊环、捆绑、钢丝绳、卸扣等进行安全检查确认，确保处于安全、完好状态（如：吊钩保险扣是否有效、钢丝绳是否有断丝断股现象、U型环是否有滑丝脱扣现象、吊物是否捆绑牢固、吊环是否生锈、腐蚀等）；
8.对现场安全措施落实情况及吊装环境进行检查、确认；确认地基、支腿、障碍物、高压线、地下管线等风险因素是否符合安全作业要求；支腿必须全伸、垫实、垫牢；
9.对起重吊装区域内的安全状况进行检查、确认（包括吊装区域的划定、标识、障碍、警戒区等）；
10.正确佩戴个人防护用品；预测可能出现的事故风险，采取有效的预防措施，畅通安全逃生通道。
三、作业过程中管控措施（10条）
11.起重吊装作业时，必须明确现场指挥，指挥人员应佩戴明显的标志；吊装区域设警戒线、警示标志、监护人，严禁无关人员进入；
12.现场指挥必须按规定的指挥信号进行指挥，其他作业人员应清楚起重吊装安全操作规程和指挥信号；
13.现场指挥应严格执行起重吊装安全操作规程，严格遵守“十不吊”规定，严禁交叉作业；
14.正式起吊前，应进行试吊（离地 200～300mm），试吊中检查全部机具受力情况，发现问题应先将工件（吊物）放回地面，故障排除后重新试吊，检查平稳、制动、受力后，方可正式起吊。要确认钢丝绳、吊带、卸扣吨位匹配；棱角、刃口必须加护角、软垫，防止割绳；吊具不打结、不扭绕，严禁焊接、敲打、改造吊具；
15.吊装过程中，出现故障，应立即向现场指挥报告，没有指令，任何人不得擅自离开岗位；
16. 起吊重物就位前，不许解开吊装索具；任何人不准随同吊装设备或吊装机具升降。吊物不从人头上方通过，行走平稳，不急停、不回转过猛；
17.严禁在风速六级以上时进行吊装作业。超载不吊；斜拉歪拽不吊；指挥信号不明不吊；光线阴暗看不清不吊；工件埋在地下不吊；捆绑不牢不吊；安全装置失灵不吊；重物下站人不吊；易燃易爆、无防护危险品不吊；雨、雾天不吊；
18.在吊装过程中，如因故中断，必须采取安全措施，不得使设备或构件悬空过夜；
19.起吊物件落下的位置，必须用方木或其它材料进行支垫，确保物件落下后顺利抽取钢丝绳；
20.高处吊装、交叉作业（确需情况下），设硬隔离与专人监护。
四、起重作业完毕后管控措施（3条）
21.确认起重吊装作业按要求执行完毕；吊钩升起、臂杆收回、支腿收回，设备归位；
22.将吊索、吊具等收回放置于规定的地方，吊装设备（包括行车）归位，并对其进行检查、维护，做好记录；
[bookmark: _GoBack]23.现场人员安全撤离，相关防护设施、设备妥善保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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